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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公共交通安全关涉每一位乘客

的安危，尤其是去年重庆公交车因乘客与司

机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坠江一事，更是让人

们看到了保护公交司机安全、严惩妨害安全

驾驶行为的重要性。近日，瑞安市法院公开

开庭审理了2起案件，均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当庭宣判被告人黄某、颜某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5年和3年9个月。

两起案件的起因，都是一些鸡毛蒜皮

的小事。今年2月4日下午，被告人黄某

与叶某、程某等人乘坐由湖岭开往瑞安市

区的108路公交车。因为同行的叶某下车

方便没能赶上公交车，程某多次与司机尹

某争吵。酒后的黄某脾气更大，直接用手

按压尹某的后脑，导致公交车失控。经查，

案发时，公交车以时速43公里行驶在瑞安

市陶山镇瑞枫公路沙岙村路段，车上还载

着40余名乘客。

而另一起案件中的被告人颜某，在瑞

安市锦湖街道锦湖实验小学公交站点上车，

因支付车费一事与11路公交车司机胡某发生

口角，颜某用拳头殴打胡某头部一下。案发

时，公交车正以时速28公里的速度途经锦湖街

道锦湖北路31号前路段，载有乘客12名。

无论是黄某通过按压开车司机的头

部，还是颜某殴打行驶中公交车司机，两人

的行为均具有高度危险性，严重危及不特

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

虽然两起案子中，均因司机操作得当，

及时紧急制动，未造成严重后果，但“任性

者”却依然要因自己的野蛮行为接受严厉

的法律制裁。

“其实都是小事，我真不该动手打司

机，这教训实在太深刻了。”案件宣判后，黄

某、颜某都很懊悔自己当时太冲动。

法官说法：
近年来，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夺方向

盘、殴打驾驶人员等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

时有发生，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甚至造

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为不容忽

视的公共安全问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 2019 年 1 月 8

日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

通工具安全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

见》，该《意见》聚焦社会广泛关注的妨害安

全驾驶和公共秩序的有关违法犯罪行为，

进一步明确法律适用要求。对于乘客实施

“抢夺方向盘、变速杆等操纵装置，殴打、拉

拽驾驶人员”等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妨害安

全驾驶行为的，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定罪处罚，并强调即使尚未造成严重

后果，一般也不得适用缓刑；具有“持械袭

击驾驶人员”等几类特定情形的，予以从重

处罚。乘客针对其他人员实施寻衅滋事行

为，妨害交通运营秩序、影响行车安全的，

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适用寻衅滋事罪或者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

2019年5月27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罗丹琳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310545 13857101115 5说法

法官说法

以此为戒法治漫画

你问我答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网上转递
近日，公安部传来消息：

6月1日起，120个城市车辆

转籍信息可网上转递。

新华社 徐骏 作

外出游玩时
一定要看牢孩子

通讯员 王月西 杨阳

本报讯 近日，平阳县南雁镇的罗女士和家人一

起来到平阳交警五中队，送来一面写有“人民交警恩

重如山，办案迅速尽显警威”的锦旗，感谢交警帮助

他们家走失的孩子及时找到家人。

之前，罗女士带着儿子到南雁景区游玩，一不留

神孩子走丢了，罗女士一家急得团团转。幸好此时，

迷路的孩子遇上了正在景区执勤的交警。他安抚好

孩子，及时联系上了罗女士。

交警再次提醒广大家长：外出游玩时，孩子容易

与家人走散，家长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

并确保孩子在安全范围。同时，家长应加强对孩子

的安全教育，

要教孩子牢

记父母的姓

名、联系电话

和家庭住址，

以便孩子走

失后及时提

供信息。

两次偷渡来到中国
越南女子获刑半年

通讯员 丁海芳 林晓鹏

本报讯 越南籍女子2次偷渡到中国来生活，累

计居住19个月。近日，龙泉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

这起偷越国境案。被告人阮某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

月，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并驱逐出境。

2016年5月，阮某跟随朋友从越南偷渡到我国

广西省南宁市边境，后一路辗转到浙江庆元。2016

年10月，经人介绍，阮某认识了庆元男子吴某。38

岁的吴某付了近3万元介绍费后，就与阮某同居

了。因为担心阮某出走，吴某想着等阮某生下孩子，

再和她办理结婚手续。相处期间，吴某时不时查看

阮某微信，删除她的异性朋友，还会因为阮某和异性

聊天动手打她。

2016年11月，阮某曾离家出走过1个月，后来

又回到吴某家中。于是，吴某越发不信任阮某。

2018年1月2日，吴某再次殴打阮某，阮某报警求

助。因阮某未办理有效出入境手续非法入境，被公

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5日，之后被遣送出境。

2018年12月，阮某再次偷渡到中国，途经龙泉

市上垟镇龙浦高速浙闽站卡口时，被公安机关查获。

警方提醒

陈培培

网购鲜花全蔫了
能索赔吗？

市民黄先生问：
我通过某公众微信号为女朋友买

了一束玫瑰鲜花，下单前反复向售前

客服询问实物是否与微信展示的图片

一样、鲜花是否新鲜等问题，客服都给

予了肯定的回答。但是，女朋友收到

花后，发现整束鲜花均出现不同程度

蔫坏，明显存在不新鲜等质量问题，与

售前客服承诺及其宣传图片不符。请

问，遇到这种情况，我能索赔吗？

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效律师答：

黄先生通过微信公众号的网购方

式购买了鲜花，网购订单在法律上属

买卖合同性质。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

束力。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自己

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

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但鲜花属于鲜活易腐类商品，根

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不

属于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

日内退货的商品范围。但由于商家客

服曾向黄先生保证鲜花与微信展示的

图片一致，以及鲜花绝对新鲜，故鲜花

的交付条件应符合双方约定的条件。

商家应当保证提供的商品在正常使用

时应当具有的质量、性能、用途和有效

期限，即商家交付的鲜花应当保证在

正常使用时应有的新鲜、美观等。

发生此类纠纷后，黄先生可主动

与卖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通过

向电商平台投诉来维权，或请求当地

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

组织调解。如不能解决，消费者可进

一步向商家所在地或第三方交易平台

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无法

解决的，可通过诉讼解决。

项链没有按时送达
能索赔吗？

市民李先生问：
“520”那天，我在外地出差，没办

法和女朋友一起庆祝，所以就提前在

网上购买了一条项链，并再三询问商

家是否能在当天送达，商家明确表示

可以。但结果，项链在5月21日才送

达。请问，这种情况，我可以索赔

吗？是该找商家还是找快递公司索

赔呢？

李效律师答：
李先生在网上购买了商品，与商

家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对项

链的送达时间进行了约定。

现因商家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将

李先生购买的项链送达给李先生指定

的地点，商家已经构成违约。根据合

同法相关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

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

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李先生可

以通过与商家协商、电商平台发起维

权、提起诉讼等方式要求商家承担违

约责任。

临期产品充“新鲜”
能索赔吗？

市民王先生问：
我从网上买了 10 盒面膜给女朋

友作为礼物。购买前，我特地看了面

膜购买页面的详情介绍，上面写的产

品的限使用日期是2022年10月。但

结果，女朋友收到面膜后向我抱怨，说

我怎么买了临期产品，我一看才发现

面膜盒上印的限使用日期竟然是

2019 年6 月。商家用临期产品充“新

鲜”，我该怎么维权？

李效律师答：
王先生与商家构成买卖合同关

系，现商家提供的面膜与合同约定的

严重不符，王先生可以要求商家承担

违约责任，赔偿损失，并且根据《欺诈

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规定，商家的行

为已构成欺诈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

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

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增加赔偿的

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王先

生可以据此向商家索赔。

都是为一点小事，他们竟对公交司机动手
瑞安2名“任性”乘客被判处有期徒刑

送礼送得如此“尴尬”，该怎么办？


